
二 零 一 九 年 五 月 十 四 日

討 論 文 件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

有 關 提 升 動 物 福 利 建 議 的 公 眾 諮 詢

目 的

我 們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就 提 升 動 物 福 利 的 建

議 展 開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。本 文 件 旨 在 闡 述 主 要 建 議 和

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

建 議

2. 有 關 的 詳 細 建 議 已 列 載 於 諮 詢 文 件（ 見 附 件 ）。主 要 的

建 議 概 述 如 下 ：

(a) 引 入 積 極 的 「 謹 慎 責 任 」

「 謹 慎 責 任 」 的 概 念  

3. 對 動 物 的 謹 慎 責 任 是 指 動 物 負 責 人 必 須 採 取 合 理 措 施 ，

確 保 滿 足 動 物 的 福 利 需 要 。 動 物 負 責 人 不 僅 包 括 擁 有 人 ， 還

包 括 管 理 或 看 管 動 物 的 人 ， 無 論 是 屬 長 期 還 是 暫 時 性 質 的 。

負 責 人 必 須 就 下 述 的 動 物 福 利 需 要 達 到 在 良 好 做 法 下 的 要

求 ：

(a) 需 要 有 適 當 的 營 養 飲 食 ；

(b) 需 要 有 合 適 的 環 境 ；

(c) 需 要 能 夠 表 達 出 正 常 模 式 的 行 為 （ 包 括 社 交 需

要 ）； 以 及

(d) 需 要 受 到 保 護 ， 免 受 痛 楚 、 痛 苦 、 疾 病 和 傷 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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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務 守 則  

4. 為 配 合 引 入 謹 慎 責 任，我 們 建 議 就 本 港 常 被 飼 養 的 動 物

種 類 制 訂 實 務 守 則 （ 守 則 ）， 並 先 從 寵 物 著 手 。 守 則 會 提 供

實 踐 指 引 ， 例 如 持 續 提 供 足 夠 的 清 潔 食 水 及 均 衡 的 膳 食 、 提

供 安 全 、 清 潔 及 舒 適 而 溫 度 適 中 和 通 風 良 好 的 環 境 等 。 守 則

並 非 法 例 的 一 部 分 ， 違 反 守 則 本 身 並 不 構 成 罪 行 ， 但 可 能 在

法 庭 訴 訟 中 被 引 用 作 為 違 反 謹 慎 責 任 的 證 據 。

遺 棄 動 物  

5. 《 狂 犬 病 條 例 》 （ 第 421章 ） 第 22條 規 定 棄 掉 哺 乳 動 物

（ 人 類 除 外 ）即 屬 犯 罪 ， 以 防 止 被 遺 棄 的 動 物 在 社 區 傳 播 狂

犬 病 。 由 於 遺 棄 動 物 等 同 於 將 動 物 放 置 於 無 人 看 管 的 環 境 ，

並 沒 有 妥 善 照 顧 牠 們 及 滿 足 其 福 利 需 要 ， 為 提 升 動 物 福 利 ，

我 們 建 議 遺 棄 動 物 （ 並 不 限 於 哺 乳 動 物 ）也 應 視 為 違 反 謹 慎

責 任 。

改 善 通 知 書  

6. 假 如 負 責 人 未 能 滿 足 到 動 物 在 良 好 做 法 下 的 需 要，他 或

她 便 觸 犯 法 例 。 然 而 ， 要 糾 正 某 些 相 對 輕 微 的 違 規 情 況 ， 可

透 過 獲 授 權 政 府 人 員 發 出 改 善 通 知 書 ，要 求 負 責 人 採 取 必 要

措 施 改 善 動 物 的 福 利。 通 知 書 會 指 明 負 責 人 須 在 指 定 期 間 採

取 特 定 的 行 動， 以 確 保 該 情 況 或 ∕ 和 動 物 的 福 利 得 到 改 善 及

防 止 動 物 可 能 受 痛 苦 。

7. 獲 授 權 人 員 會 跟 進 個 案 ， 並 確 保 負 責 人 遵 從 改 善 通 知

書 。 在 指 定 期 間 內 未 有 遵 從 改 善 通 知 書 ， 可 因 違 反 謹 慎 責 任

而 被 檢 控 。 我 們 須 指 出 改 善 通 知 書 並 非 作 出 檢 控 的 先 決 條

件 。 視 乎 情 況 而 定 ， 嚴 重 違 反 法 例 ， 特 別 是 涉 及 殘 酷 對 待 動

物 行 為 ， 可 會 被 即 時 檢 控 。

違 反 謹 慎 責 任 的 罰 則  

8. 一 般 而 言 ， 海 外 地 區 對 違 反 謹 慎 責 任 會 判 處 罰 款 或 監

禁 ， 而 所 施 加 的 罰 則 通 常 較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低 。 我 們 建 議 動 物

負 責 人 違 反 謹 慎 責 任 屬 違 法 行 為，並 邀 請 公 眾 參 考 海 外 地 區

同 類 型 的 罰 則 及 觸 犯 香 港 其 他 刑 事 罪 行 的 罰 則，就 違 反 該 規

定 的 最 高 合 適 罰 則（ 包 括 罰 款 金 額 及 監 禁 刑 期 ），提 出 意 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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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加 強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的 條 文

增 加 對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的 處 罰 和 引 入 公 訴 程 序 罪 行  

9. 我 們 建 議 加 重 最 高 罰 則 ， 並 依 簡 易 程 序 （ 一 般 情 況 下 ）

或 依 公 訴 書 按 正 式 起 訴 程 序 （ 嚴 重 案 件 ） 審 理 有 關 罪 行 。 在

維 持 循 簡 易 程 序 罪 行 審 理 定 罪 的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的 罰 則 不 變

的 情 況 下 ，我 們 邀 請 公 眾 參 考 海 外 地 區 就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的 罰

則 及 觸 犯 香 港 其 他 刑 事 罪 行 的 罰 則， 就 循 可 公 訴 罪 行 審 理 的

殘 酷 對 待 動 物 罪 行 的 最 高 合 適 罰 則（ 罰 款 金 額 及 監 禁 刑 期 ），

提 出 意 見 。

剝 奪 資 格 令  

10. 我 們 建 議 授 權 法 院 可 在 指 定 期 間 或 永 久 取 消 因 殘 酷 對

待 動 物 而 被 定 罪 的 人 士 飼 養 動 物 的 資 格，並 剝 奪 他 ／ 她 對 仍

在 飼 養 中 的 任 何 動 物 的 擁 有 權 。剝 奪 資 格 令 亦 可 適 用 於 禁 止

被 定 罪 人 士 與 他 人 一 同 飼 養 動 物 或 處 理 動 物 。剝 奪 資 格 令 將

會 是 由 法 庭 酌 情 發 出 。

(c) 加 強 執 法 權 力 防 止 和 保 障 動 物 免 受 痛 苦

11. 現 時《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69章 ）規 定，假 如

有 理 由 懷 疑 正 在 發 生 罪 行，獲 授 權 人 員 可 進 入 及 搜 查 任 何 建

築 物 或 車 輛 等 。 為 了 更 好 保 障 動 物 福 利 ， 我 們 建 議 賦 予 獲 授

權 人 員 在 動 物 遭 受 痛 苦 之 前 可 干 預 的 權 力， 即 有 理 由 相 信 如

情 況 維 持 不 變 ， 動 物 可 能 會 承 受 痛 苦 的 情 況 下 能 夠 進 入 處

所 。 我 們 亦 建 議 增 加 一 項 條 文 ， 授 權 裁 判 官 發 出 手 令 ， 讓 獲

授 權 人 員 進 入 和 搜 查 建 築 物 及 處 所 。

12. 我 們 亦 建 議 賦 予 獲 授 權 人 員，在 動 物 正 遭 受 痛 苦 時，或

有 理 由 相 信 如 情 況 維 持 不 變 動 物 可 能 會 承 受 痛 苦 時 ，檢 取 動

物 的 權 力 ，以 及 在 得 到 動 物 擁 有 人 同 意 放 棄 動 物 和 不 再 需 要

動 物 作 為 證 物 的 情 況 下 ， 容 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漁 護 署 ） 高

級 獸 醫 師 釋 放 已 扣 留 的 動 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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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來 路 向

13. 市 民 可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就 諮 詢 文 件

內 的 建 議 提 供 書 面 意 見 ，或 於 諮 詢 期 內 漁 護 署 所 舉 辦 的 諮 詢

會 上 發 表 意 見 。 我 們 會 參 考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， 然 後 草 擬 立 法 建

議 。

徵 詢 意 見

14. 請 委 員 就 上 述 的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。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

二 零 一 九 年 五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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